
 

 1

 

免责声明: 本出版物仅供一般性参考, 并无意提供任何法律或其他建议。我们明示不对任何依赖本出版物的任何内容而采

取或不采取行动所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我们保留所有对本出版物的权利。 

公司法律评述 
2012 年 2 月 

如您需要了解我们的出版物，请与

下列人员联系： 
 
郭建良: (86 21) 3135 8756 
Publication@llinkslaw.com 
 
通力律师事务所 
www.llinkslaw.com 

 
 

 

 
海关总署于 2010 年 1 月 29日发布 2012年第 4 号公告(以下简称“《公

告》”), 就《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 年修订)》(国家发改委、

商务部于 12 月 24 日联合发布, 以下简称“新《目录》”)执行中的有

关问题予以明确。本文就《公告》进行简要介绍。 

 
税收优惠政策 

 
《公告》中明确, 自 2012 年 1 月 30 日起, 对于从事新《目录》中鼓

励类领域的外商投资项目(包括增资项目)将继续给予一定税收优惠

政策, 其在投资总额内进口的自用设备以及按照合同随其进口的技

术和配套件、备件, 可按照相关规定享受免征进口关税的优惠政策。 
 
1997 年 12 月 29 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

知》中规定, 除《外商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所列商

品外, 对符合《外资目录》鼓励类和限制乙类, 并转让技术的外商投

资项目, 在投资总额内进口的自用设备, 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

税。鉴于 2009 年增值税改革的全面实施, 海关总署公告 2008 年第

103 号文将此税收优惠政策修正为, 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

和企业进口的自用设备以及按照合同随设备进口的技术及配套件、

备件, 恢复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 但继续免征关税。 
 

过渡性规定 
 

新《目录》自 2012 年 1 月 30 日起施行。根据《公告》, 新《目录》

施行后核准的外商投资项目, 将按照新《目录》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对于此前核准的外商投资项目, 为保持政策连续性, 海关总署做出

如下过渡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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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中明确, 对 2012 年 1 月 30 日前审批、核准或备案的属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7 年修订)》
(以下简称“2007《目录》”)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 可继续办理免征进口关税手续。需注意的是, 项
目单位须于 2013 年 1 月 30 日前, 向主管海关提交齐全有效的备案单证申请进行减免税备案。海关对申请

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的项目申请单位的主体资格和项目的资格进行形式审核后作出审批决定。逾期, 海关

不再受理上述减免税备案申请。 
 
《公告》中明确, 对于符合新《目录》鼓励类范围, 但未列入 2007《目录》鼓励类范围的外商投资在建项

目, 可提交完整的申报材料向投资主管部门申请补办《项目确认书》, 在建项目进口的自用设备及按合同

随设备进口的技术和配套件、备件, 可享受进口税收优惠政策, 但进口设备已经征税的, 税款不予退还。 
 
值得注意的是, 新《目录》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增加了鼓励类条目, 减少了限制类和禁止类条

目。新《目录》总条目 473 条, 其中鼓励类 354 条、限制类 80 条、禁止类 39 条, 分别比原来增加 3 条、

减少 7 条、减少 1 条。随着新《目录》的施行及《公告》的发布, 我们建议相关企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判

断是否需履行相关的审批手续, 或是否可申请有关配套政策, 以便合理筹划设备进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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